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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记者 帅政

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
期性基础性工作，也是深化法治内蒙
古建设的“源头活水”。“七五”普法以
来，我区不断改进和创新普法工作机
制，牢牢抓住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两大
普法重点对象，施行“量体裁衣”的精
准普法策略，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同时着力打造法治乌兰牧骑普法品
牌，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良好氛围。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成为风尚

新时代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
程，对“七五”普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牢牢把握法治宣传教育的政
治方向，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成
为社会普遍共识。

在“七五”普法工作展开之初，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就下发了《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制度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提出，自治区全面推行领导
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

《办法》还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国
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以此
以调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成为了推动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尚方宝剑”。

此外，呼和浩特市加强国家公职人
员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形成
了涵盖各级党委（组）中心组学法、领导
干部法治讲座、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
等多项学法用法制度。赤峰市举办了
公务员法治文艺演出，展示全市公务员
队伍法治建设的风采。巴彦淖尔市通
过建设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行政执法培
训、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完善学法用法
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提高行政执法人
员的法律素质。通辽市出台领导干部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考试成绩作为

“一府两院”干部任命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下，各级

党员干部自觉看齐，使法治逐渐成为

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为促
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协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逐渐走向深入。

体验式普法活动走进校园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青少年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依
法治国进程的快慢。

“现在宣布开庭⋯⋯”随着审判
长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庄严而肃穆的

“模拟法庭”活动在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前旗民族职业高中拉开了序幕。

“模拟法庭”上，案件的审判长、公
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都由学生们担
任，法庭庄严肃穆，标牌、物证等道具
一应俱全。经过庭审准备、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案件评议及宣告判决等程
序，同学们全心投入，将一个“真实”的
庭审现场展现在大家面前。

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青少年普法的重点就
是要让社会经验尚浅的孩子们对法律

的庄严有共鸣，有体验。我区各地都在
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以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寓教于乐中把
法律知识送到群众手中，提升了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赤峰市投资 400 万元建成了占地
1200 平方米的松山四中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以实物展示、声光电互动等
多种方式生动形象地向青少年传递法
律知识。巴彦淖尔市在中小学生中开
展“每周一法进万家”活动和千名“文
明交通小天使”评选活动，引导家长、
老师和学生共同学法。鄂尔多斯市开
展“法官妈妈进校园”“小手拉大手”活
动，打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呼伦贝尔市
通过设立“青少年维权岗”、小交警执
勤、校园情景剧、法治漫画展、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等系列活动开
展青少年法治教育。

普法“轻骑兵”送法下乡

“打竹板儿响连天，扫黑除恶总动

员。一扶正，二祛邪，创建平安新局面
⋯⋯”清脆的快板声回荡在兴安盟科
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海利金芒哈嘎查
的文化活动室里，兴安盟法治乌兰牧
骑的演员们正在表演普法快板书，在
场的观众看到精彩的节目，无不拍手
叫好。张学发老人说：“节目好看，还
能学法，我们常盼着他们来。”

兴安盟法治乌兰牧骑自成立以
来，马不停蹄，采用歌曲、舞蹈、好来
宝、诗歌朗诵等形式为广大农牧民送
去一场场法治文化盛宴。

近年来，依托乌兰牧骑表演形式
灵活多样、作品接地气的特点，自治
区司法厅创造性地提出打造“法治乌
兰牧骑”金色普法品牌，把法治宣传
融汇到乌兰牧骑的创作演出中，消除
普法的“盲区”“堵点”，被农牧民亲切
地称为草原上的普法“轻骑兵”，成为
全国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的一面旗
帜。

自第一支法治乌兰牧骑在赤峰
市 宁 城 县 成 立 后 ，全 区 各 地 积 极 响

应，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以乌兰牧骑为
普法宣传骨干，制订二人台艺术团巡
回演出法治文艺活动方案，让“七五”
普法宣传号角吹遍敕勒川大地。兴
安盟科右中旗司法局成立民族普法
文艺队，通过表演乌力格尔、好来宝
等节目，以蒙汉两种语言为农牧民宣
传法律知识。通辽市扎鲁特旗司法
局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法律服务工
作者、文艺爱好者、普法志愿者成立

“法治乌兰牧骑”文艺队，开展“送法
下基层”活动。

自治区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了丰富“法治乌兰牧骑”普法品牌
的内涵，除了以法治文艺的形式送法

“六进”外，我们还将“说法班会”“老年
普法合唱团”“普法大篷车”、草原流动
普法“都贵楞”（小组）、马背“法务室”等
普法宣传形式和内容都纳入到了“法治
乌兰牧骑”的“旗下”。实现了平面立体
交叉普法、蒙汉双语同步普法、城市乡
村无差别普法和台上台下同频普法，有
效打通了普法“最后一公里”。

普法接地气 法治润人心

今年是“七五”普法的验收年，“七五”普法
通知要求：普法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把法治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
法律知识、树立法治意识、养成守法习惯。

我们不难看到，一些青少年触犯法律，和他
们本身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存在重要关
联。由此产生的法盲悲剧警示社会各界，加强青
少年的法律意识培养刻不容缓。

自1986年的“一五”普法活动以来，全民
普法活动到今天已开展了 30 多年。30 多年
弛而不息的普法教育，使得全民的法治意识
不断加强，法律素养也在不断提升，为依法治
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新的形势
变化，普法也要不断增加新内容、新任务。青
少年处在成长的关键时刻，普及法律知识有
助于他们走好人生路。

要培育青少年的法治精神，就要帮助
他们认清法律赋予的每位公民的权利。法
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人们出于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学法用法的积极
性会被很大程度地调动起来，进而为自身的
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对青少年
进行的普法教育，只有鼓励青少年学会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才能赢得他们在行

为上和情感上对法律的认识和尊重，明白守
法的重要性。

培养法律精神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加
强青少年道德精神的培养。因为道德是自
律的基础，有了道德自律，就能进一步促进
青少年法律精神的形成。青少年普法，不
是孤立地学习法律，而是可以结合道德精
神一起来内化理解，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广

大青少年在学法的过程中不断慎独与警
醒，自觉将法律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使法
律精神的养成拥有牢固的根基。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只有不断
探索培养他们学法、守法、用法、懂法、护法
的好渠道，引导青少年掌握法律知识、树立
法治意识、养成守法习惯，普法工作才会一
步一个脚印前进。

为青少年打好法治“疫苗”
◎正文

□本报记者 白丹

今年下半年，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纪委监委接到黄合少镇城
管大队中队云某有关问题线索，
成立核查组了对该问题线索进
行核查，在对云某管辖四个村的
五家沙场现场查看中发现，已下
达《限期拆除通知书》的两个村
子洗沙场仍一直从事非法洗沙
活动，核查组于 9 月初对黄合少
镇城管大队主要负责人进行了
诫勉谈话。

随后，核查组在进一步走访
中发现，黄合少镇内仍有 16 家洗
沙场，存在违法占地，违规洗沙
的行为，虽然镇城管大队、国土
所等执法部门同样对非法洗沙
场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但
由于镇党委、镇政府一直没有采
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洗沙活动，
致使通知书成了一纸空文。

紧接着，赛罕区纪委监委正
式向黄合少镇党委、政府下达了
监察建议书，建议书由党委书记
亲自签收认领，督促黄合少镇党
委、政府压实主体责任，采取有力
措施，彻底取缔非法洗沙乱象。
九月底，黄合少镇人民政府组织
自然资源所、环保所、派出所、综
合执法局、供电所等五家单位联
合执法，对监察建议清单中列出
的17家洗沙场进行了拆除。

“行医一时，治病一生”。为
防止历年来对洗沙场前脚关，后
脚开，整改不到位死灰复燃的重
演。十月底，纪委监委核查组在
对洗沙场“回头看”督察中发现，
一家洗沙场重新安装了变压器，
准备洗沙，另一家洗沙场更换了
场地，再次非法洗砂。纪委监委
将督察情况立刻反馈黄合少镇
政府和综合执法局，国土所等职
能部门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重新
拆除取缔。高压之下，11 月初，
上述两家洗沙场自行拆除设备，
停止了非法洗沙活动，同时黄合
少镇政府研究出台了《黄合少镇
建立查处政治各类违规违法行
为长效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从
根本上健全了管理制度，形成了
长效工作机制。

今年，赛罕区纪委监委在加
大案件办理力度的同时，不断夯
实“后半篇文章”“回头看”的整治
效果。对累计向地方党（工）委下
发的 6份检查建议书、6份监察建
议书、2 份督办函、10 份提醒函及
建议函等扭住不放，主动下沉，一
抓到底，从源头上强化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治理成效，让纪委
监委监察建议落在纸上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字都有了分量。

监察建议书+“回头看”
确保监督有实效

□本报记者 帅政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今年以来，自治区人大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改善民生和
社会治理立法，使地方立法符合宪法精
神、体现人民意志。

有关我区今年立法工作的亮点，记
者采访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法规二处处长刘致新。

记者：请刘处长大致介绍一下今年
自治区人大在立法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刘致新：宪法赋予了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利。一年来，自
治区人大完成了有关自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文明行为促进、反

家庭暴力、社会科学普及、额济纳胡杨林保
护、土壤污染防治等 10 件法规的立法工
作。自治区人大还打包修改了 12部地方
性法规，打包废止了4部地方性法规法规。

此外，2020 年，自治区人大审查批
准了 9 个设区的市制定、修改和废止地
方性法规共 22 件。这些新制定的地方
性法规中，如《呼和浩特市耕地污染防治
办法》《通辽市蒙医正骨保护条例》等一
批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小切口”法规
成为各地立法的亮点。

今年我区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中，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无疑
是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条例于 12 月 1
日正式施行。作为今年我区人大立法的
亮点之一，记者采访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规处处长陶志

强。
记者：请陶处长介绍一下《内蒙古自

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对哪些公民行
为作出了相关规定？

陶志强：《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是我区首次针对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针对爱护公共
环境、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文明出行、文明
经营、建设文明社区等11类行为作出了相
应规范，建立健全了文明行为记录、不文明
行为重点治理等7项制度。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内蒙古自治
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针对社会上哪些
普遍存在的不文明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
措施，以及其出台的意义有哪些？

陶志强：《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遛狗不牵

绳、不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共享单车乱停
乱放等热点难点问题，规定了相应的法律
措施，有针对性地回应了社会期盼。针对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条例还规定了
佩戴口罩、分餐进食、使用公勺公筷、不烂
食野生动物等内容。

为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的风景
线，自治区人大在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
立法持续发力，其中《内蒙古自治区额济
纳胡杨林保护条例》就是今年立法工作
的又一亮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规处
处长许雅璐。

记者：请许处长介绍一下《内蒙古自治
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

许雅璐：在我国，胡杨最为聚集且保
护最为完整的地方就是额济纳旗胡杨

林。胡杨林对于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
护绿洲以及维系荒漠生态系统的作用非
常重要。我们制定该条例的初衷就是让
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的
天然胡杨林以及人工胡杨林的规划、保
护、管理和利用有法可依，因为这部分胡
杨林的面积比保护区面积大得多。

记者：在胡杨林保护方面，《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条例》规定了
哪些保护措施？

许雅璐：条例共规定了“9+1”项具
体的禁止行为，对损毁胡杨树根、树桩，
过度修枝；燃烧冥纸、取暖、野炊等野外
用火；携带动植物病原体进入胡杨林；引
进任何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外来物
种等禁止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以法的
强制力保护好胡杨林。

“小切口”立法 立出百姓福祉
■对话

■明镜

国家宪法日当
天，呼伦贝尔边境
管理支队陈巴尔虎
边境管理大队组织
所属基层单位，通
过张贴宣传标语、
发放宣传画册、开
展 巡 回 宣 讲 等 形
式，开展“弘扬宪法
精神”主题活动。

孙雪 摄
近日，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新兴大街派出所组织党员民警开展

“宪法宣誓、宪法学习”活动，激励党员民警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12 月 3 日，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人民检察
院组织党员干部走进
五塔寺东街小学，开展

“送法进校园”主题志
愿服务活动。党员志
愿者为孩子们送去宪
法单行本，讲解国徽、
国歌及宪法的由来和
所代表的含义，并组织
学生们进行树立宪法
信仰宣誓活动，迎接第
七个国家宪法日。

丁根厚 摄

与法与法
同行同行 □本报记者 宋爽

在 审 判 执 行 工 作 中 ，针 对 案 件 中
有关单位和管理部门在制度上、工作
上所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往往发出
司法建议，建议涉案单位和部门健全
规章制度，堵塞漏洞，进行科学管理。
它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防范与化解风险的一项
重要工作。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针对
合同中送达地址不明的问题对多家金融
单位进行了实地回访。“目前，已有 8 家
金融机构在相关的金融借款合同中明确
了‘送达地址’条款。”包头市九原区人
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从对包头市
五区内金融机构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和
因此衍生的金融担保合同案件进行集中
统一管辖后，工作中，法官发现多家金融
机构的相关金融借款合同中均没有关于

“送达地址”的约定。
“由于金融机构提供的送达地址不

明，部分案件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
缺席开庭率高，这将导致应诉率低、送达
难、增加诉讼成本，造成审判期限过长，
严重影响审判效率，增加金融风险。”九
原区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庭长樊俊峰介
绍，为推动“以案促治”“以案促建”，该院
专门与相关金融机构召开座谈会，并及
时发出了司法建议，从明确送达地址、送
达方式、效力确认等方面进行规范。同
时，建议相关金融机构严格管理贷款程
序、规范催收方式，有效防范和化解未来
出现的金融纠纷案件产生的送达难、执
行难、催收行为不规范等问题，降低金融
机构的经营风险。

该院立案庭庭长岳海龙介绍，针对
送达地址不明的情况，除金融法庭直接
送达外，该院还采取了邮政送达和公证
送达方式有机结合，尽力缩短案件审理
期限。

约定“送达地址”
破解执行送达难


